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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依法治国政策的全面推进，合法合规治理企业已成为各国

的共识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劳动用工合规从本质来说是企业人力资源

管理的核心，是企业良好运转的必备条件。企业劳动用工合规的根

本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企业运营所需要的良性秩序，而劳动者是该

秩序的主宰。劳动用工风险识别和防控问题是企业劳动用工合规风

险管理中的核心问题。本书旨在通过梳理企业在劳动人事用工过程

中遇到的各种常见问题和热点问题并进行精要解答，以期帮助企业

规范劳动用工，预防劳动人事用工风险，为企业建立良好的劳动人

事用工秩序提供指导和帮助。本书通过 “一问一答”的方式便于企

业和劳动者在遇到相同或类似问题时直接查找，从而迅速有效地找

到合适的解决对策，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

大化。
本书所整理的问题均是企业劳动人事用工过程中常见的热点问

题，以精练的语言还原争议内容、提炼法律要点，形式生动、内容

实用。本书共分为十七章，从劳动关系的建立到劳动用工关系的解

除及责任的承担，贯穿整个劳动人事用工过程，旨在帮助企业负责

人或管理者掌握企业在劳动人事用工规划、招聘、培训、绩效、薪

酬和劳动关系解除、终止等各方面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，
从而帮助企业高效地解决相关法律问题，降低企业劳动人事用工成

本。实务中，也正是因为很多企业在遇到劳动人事用工纠纷时，采

取消极的应对方式，没有正确及时地做好应对措施，才导致出现大

量的劳动争议案件发生，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。
建立完整的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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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的重点问题，而劳动人事用工合规体系建设是合规管理不可忽

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企业劳动用工合规团队

汇聚了一批业务能力扎实、办理过大量劳动争议案件的优秀诉讼律

师编撰了这本实用型工具书。法谚云： “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，

而是经验。”法律的真谛在于实践，本书整理归纳的 “一问一答”中

的问题，大多来自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，其答案也均

有依据，源自我国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政策等。由于人力资

源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具有较强的时效性，本书的内容

基于书稿完成时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。如各位读者

朋友在使用过程中，上述法律、法规及政策有变，还请以最新的官

方发布的文件为准。本书的作者也会在以后的再版中予以及时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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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1 用人单位自何时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?
答: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。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7条

0002 在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时,
需要考虑哪些因素?

答:需要考虑下列因素:

1.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、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；

2.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, 劳动者受

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,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；

3.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。
依据: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一

0003 用人单位能否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?
答: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。 文艺、 体育和

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时, 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

定, 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15条

0004 我国台湾地区、 香港特别行政区、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

民能否成为劳动关系主体?
答:可以。 我国台湾地区、 香港特别行政区、 澳门特别行政区

居民在内地就业不再需要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。
依据: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废止 〈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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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就业管理规定〉的决定》

0005 外国人能否成为劳动关系主体?
答:外国人、 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的, 不能与中华人

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。 持有 《外国专家证》 并取

得 《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》 的外国人,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

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, 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。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33条

0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能否成为劳动用工关

系主体适用劳动合同法?
答:可以。 各类企业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, 可以成为劳动用

工关系主体。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2条第1款

0007 个体经济组织能否成为劳动用工关系主体, 适用劳动

合同法?
答:可以。 个体经济组织可以聘用工作人员, 可以成为劳动用

工关系主体。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2条第1款

0008 民办非企业单位能否成为劳动用工关系主体, 适用劳

动合同法?
答:可以。 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, 可以成为

劳动用工关系主体。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2条第1款

0009 国家机关能否成为劳动用工关系主体, 适用劳动合同法?
答: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为两部分: 一部分通过公务员考试招

聘的工作人员适用公务员法； 另外一部分劳动者订立了劳动合同,
与国家机关建立了劳动关系, 这时国家机关可以成为劳动关系主体,
适用劳动合同法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2条第2款

0010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劳动用工关系主体, 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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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法?

答:可以。 事业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, 可以成为劳动用

工关系主体, 适用劳动合同法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2条第2款

0011 社会团体能否成为劳动用工关系主体, 适用劳动合同法?

答:可以, 社会团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, 可以成为劳动用

工关系主体, 适用劳动合同法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2条第2款

0012 农民工能否成为劳动关系主体?

答:可以。 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请求用

人单位赔偿损失的, 应予受理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》一、1、（3）

0013 在校 学 生 在 用 人 单 位 进 行 实 习, 能 否 被 认 定 为 劳 动

关系?

答:在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, 不视为就业, 不是劳动

关系主体。 在校学生在用人单位进行实习, 应当根据具体事实进行

判断, 对完成学校的社会实习安排或自行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实习,

不认定为劳动关系。 但用人单位与在校学生之间名为实习, 实为劳

动关系的除外。

依据:

1. 《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〉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二、（一）、12
2. 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

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23

0014 会计师事务所能否成为劳动用工关系主体, 适用劳动

合同法?

答:可以。 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, 和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

同, 可以成为劳动关系主体, 适用劳动合同法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3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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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15 律师事务所能否成为劳动用工关系主体, 适用劳动合

同法?

答:可以。 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和所聘用的律师和其他工作

人员, 可以建立劳动关系, 适用劳动合同法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3条

0016 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是否可以与劳动者签订劳动

合同?

答:可以。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用人单位设立的

分支机构, 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； 未依法取得

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, 受用人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

合同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4条

0017 家庭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?

答:普通的家庭和家政服务人员比如小时工、 保洁员等属于劳

务关系, 不属于劳动关系。 家政工作人员如果与家政公司签订了劳

动合同, 则家政工作人员和家政公司之间属于劳动关系。
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2条第4项

0018 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?

答:不属于。 个人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, 不属

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。
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2条第4项

0019 个体工匠与帮工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?

答:不属于。 个体工匠和帮工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, 不属于劳

动争议的受理范围。
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2条第5项

0020 个体工匠与学徒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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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:不属于。 个体工匠和学徒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, 不属于劳

动争议的受理范围。
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2条第5项

0021 农村承 包 经 营 户 与 受 雇 人 之 间 的 纠 纷 是 否 属 于 劳 动

争议?

答:不属于。 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雇人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,

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。
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2条第6项

0022 劳动者向未办理营业执照、 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营业

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提供劳动, 如何处理?

答:劳动者向未办理营业执照、 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期限

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提供劳动, 劳动者有权依照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 的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, 用人单位不存在

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, 出资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6

0023 涉及建筑工程的用工关系中, 包工头与发包单位是否

属于劳动关系?

答:不属于。 包工头与发包单位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, 可另

行依据合同追索承包费用, 其以支付劳务费、 工资、 劳动报酬为由

提起仲裁或诉讼的不予支持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7

0024 村民委员会成员 （主任、 副主任和委员） 与村民委员

会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?

答:不属于。 村民委员会成员 （主任、 副主任和委员） 依法由

选举产生, 其与该组织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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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22

0025 居民委员会成员 （主任、 副主任和委员） 与居民委员

会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?

答:不属于。 居民委员会成员 （主任、 副主任和委员） 依法由

选举产生, 其与该组织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。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22

0026 破产清算组与其聘用人员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?
答:不属于。 破产清算组作为法院指定的管理人, 不属于用人

单位, 不能作为用工主体与其聘用人员建立劳动关系, 应按劳务关

系处理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24

0027 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在新的用人单位工作, 与新的用人

单位能否成立劳动关系?
答:可以。 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,

按劳动关系处理。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32条第2款

0028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在新的用人单位工作,
与新的用人单位能否成立劳动关系?

答:可以。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

发生用工争议, 按劳动关系处理。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32条第2款

0029 下岗待岗人员在新的用人单位工作, 与新的用人单位

能否成立劳动关系?

答:可以。 下岗待岗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, 按

劳动关系处理。
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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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（一）》第32条第2款

0030 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在新的用人单位工作, 与

新的用人单位能否成立劳动关系?

答:可以。 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

用工争议, 按劳动关系处理。

依据: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 （一）》第32条第2款

0031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在退休之前与新用人

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, 其与原用人单位的关系如何认定?

答: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原用人单位与其保持劳动关系, 相关

待遇依双方的约定。 双方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, 考虑国家法律法规

和政策、 同行业同类型劳动者保护标准, 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

和用人单位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判断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4

0032 停薪留职人员在退休之前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

的, 其与原用人单位的关系如何认定?

答: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原用人单位与其保持劳动关系, 相关

待遇依双方的约定。 双方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, 考虑国家法律法规

和政策、 同行业同类型劳动者保护标准, 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

和用人单位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判断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4

0033 下岗待岗人员在退休之前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

的, 其与原用人单位的关系如何认定?

答: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原用人单位与其保持劳动关系, 相关

待遇依双方的约定。 双方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, 考虑国家法律法规

和政策、 同行业同类型劳动者保护标准, 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

和用人单位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判断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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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4

0034 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, 其员工在退休之前与新用人

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, 其与原用人单位的关系如何认定?

答: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原用人单位与其保持劳动关系, 相关

待遇依双方的约定。 双方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, 考虑国家法律法规

和政策、 同行业同类型劳动者保护标准, 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

和用人单位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判断。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4

0035 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与原用人单位或者新用

人单位之间建立用工关系的, 是否属于劳动关系?

答:不属于劳动关系, 按劳务关系处理。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2

0036 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与原用人单位或者新用人单位之间

建立用工关系的, 是否属于劳动关系?

答:不属于劳动关系, 按劳务关系处理。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

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2

0037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与原用人单位或者新用人单

位之间建立用工关系的, 是否属于劳动关系?
答:不属于劳动关系, 按劳务关系处理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12

0038 劳动者长期未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, 用人单位也长期

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等相关待遇, 双方长期 “两不找”, 双方是

否还存在劳动关系?

答:不存在。 可以认定在此期间双方不享有和承担劳动法上的

权利义务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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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》四、14

0039 发包单 位 将 业 务 发 包 给 有 用 人 主 体 资 格 的 用 人 单 位

（包括有用人主体资格的组织、 个体经营者）, 劳动者与该用人单位

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?

答:应当认定劳动者与承包的有用人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存在

劳动关系, 但发包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除外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》2

0040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聘用参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社

员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?

答:应结合农民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性质和用工特点等因素, 区

分情况予以严格判定。 对符合 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

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 规定精神的, 应依法确认参与农民合作社日常

生产经营活动的社员与该合作社存在劳动关系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》3

0041 破产清算期间, 用人单位与继续从事工作的劳动者之

间还是否存在劳动关系?

答:破产清算期间,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解除、 终止劳动关系,

且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从事相关工作的, 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条件

的, 按劳动关系处理, 双方另有约定的或破产清算组与劳动者建立

劳务关系的除外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25

0042 有关联关系的用人单位交叉轮换使用劳动者, 应当如

何确认劳动关系?

答:根据现有证据难以查明劳动者实际工作状况的, 参照以下

原则处理:

1.订立劳动合同的, 按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；

2.未订立劳动合同的, 可以根据审判需要将有关联关系的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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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列为当事人, 以有关联关系的用人单位发放工资、 缴纳社会保

险、 工作地点、 工作内容等作为判断存在劳动关系的因素；

3.在有关联关系的用人单位交叉轮换使用劳动者, 工作内容交

叉重叠的情况下, 对劳动者涉及给付内容的主张, 应由一家用人单

位承担责任, 或由多家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责任。

依据: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

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（二）》二、26

0043 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在招聘启事中规定仅限男性?

答:不可以。 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权利。 在录用职工时,

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女性的工种或者岗位外,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

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用标准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13条

0044 用人单位是否可以自行认定劳动合同无效?

答:不可以。 劳动合同的无效, 依法应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

或者人民法院确认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18条

0045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用工前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, 双

方劳动关系是否可以从订立劳动合同之日起算?

答:不可以。 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已经订立了劳动

合同, 劳动关系仍然自用工之日起计算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10条第3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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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46 用人单位需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

况, 劳动者是否有如实说明的义务?

答:有义务。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

基本情况,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8条

0047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, 应当遵循哪些原则?

答:订立劳动合同, 应当遵循合法、 公平、 平等自愿、 协商一

致、 诚实信用的原则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3条第1款

0048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, 有哪些告知义务?

答: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、 工作条件、 工作地点、 职

业危害、 安全生 产 状 况、 劳 动 报 酬, 以 及 劳 动 者 要 求 了 解 的 其 他

情况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8条

0049 根据劳动合同的期限, 劳动合同有哪些种类?

答: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、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

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。
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12条

0050 什么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?

答: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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